
编前话：近年来，我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最高检、省委相关要求，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坚持以司法办案为中心，充分发挥民事检察监督职能，办理了一批具有良好政治效果、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的民事诉讼监督案件，有力促进了社会稳定，维护了司法权威。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
指导、示范作用，省检察院从全省各地办理的案例中选出十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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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动车临界报废告知和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及行驶证作废公告 关于机动车驾驶证作废的公告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我局已于 2020 年 3 月份依法注销了

一批机动车驾驶证，现予以公告，被注销的机动车驾驶证号为 320723❋❋❋❋❋❋❋❋
4459、130183❋❋❋❋❋❋❋❋0594 等已在（www.hbgajg.com）进行了公告（含停止使
用的驾驶证）。为方便查询交通违法记分分值、驾驶人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时间、驾
驶证有效期止换新证期限以及“五项告知”信息，机动车驾驶人尽快登录河北公安
交管网站（www.hbgajg.com）进行查证。

特此公告。
2020 年 3月 25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四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九条以及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我局通过河北
公 安 交 管 网（www.hbgajg.com）对 临 界 报 废 的 机 动 车
及其所有人进行了网上告知和公告，同时网上还刊
登 了 机 动 车 逾 期 检 验 等“ 五 项 告 知 ”服 务 信 息 。 冀
A6597U( 大 型 汽 车）、冀 AFM340（小 型 汽 车）等 共

168248 辆机动车已临界强制报废期，请机动车所有人
尽 快 到 车 管 部 门 办 理 注 销 手 续 ；冀 A53023( 大 型 汽
车）、冀 AU8891（小型汽车）等共 52606 辆机动车已逾
期未参加检验，请机动车所有人尽快登录河北公安
交管网（www.hbgajg.com）进行查证。

特此公告。
2020 年 3月 25日

石 家 庄 市 公 安 局 交 通 管 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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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张某某与付某某损害
赔偿纠纷监督案

1989 年付某某将房屋出租给他
人作为餐饮服务的经营场所。张某
某认为该饭店厨房使用自家后墙，
并污染了其家环境，给其造成人身
伤害。虽经涿州市环保局调解双方
当 事 人 之 间 纠 纷 ，但 一 直 未 得 解
决。2001 年 8 月，张某某诉至涿州
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付某某
赔偿各项费用共计 16 万元。经两级
人民法院多次审理，2017 年 6 月 29
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
认定张某某首先应证实污染损害的
事实存在等内容，张某某未能举证
证明相关情况，判决驳回张某某的
诉讼请求。2018 年初，张某某向保
定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审
查后提请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河 北 省 人 民 检 察 院 经 审 查 认
为，终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案件
中，张某某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证
明 饭 店 经 营 对 其 生 活 环 境 造 成 污
染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超
标 排 放 对 人 身 健 康 构 成 影 响 也 是
可以确定的。因此，张某某已经完
成对其主张的举证责任，应由付某
某 按 照 法 律 规 定 就 环 境 污 染 行 为
与 张 某 某 患 病 不 存 在 因 果 关 系 进
行举证。终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
任，加大张某某的举证义务违反了
相关法律的规定。2018 年 10 月 10
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河北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河北省
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6 月作出终
审判决，改判付某某对环境因素造
成 张 某 某 患 癌 症 部 分 承 担 赔 偿 责
任，赔偿张某某经济损失 4 万元。

案例二：何某某与郭某某确认
合同无效纠纷监督案

2004 年 6 月 15 日，郭某某与李
某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在 2003
年 1 月 1 日共同投资改建邢台市某
加 油 站 。 2006 年 11 月 20 日 ，郭 某
某 、陈 某 某（郭 某 某 之 夫）借 杜 某
枝 ( 李 某 之 妻)60 万 元 ，借 期 10 个
月，每月付杜某枝服务费 18000 元，
并 约 定 ：“ 借 款 以 邢 台 市 某 加 油 站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作抵押，如三个
月不付费用，我们自愿放弃邢台市
某 加 油 站 的 股 份 来 偿 还 杜 某 枝 的
借 款 及 本 息 。”借 款 到 期 后 ，郭 某
某 未 偿 还 借 款 。 按 照 借 款 协 议 约
定，杜某枝获得该加油站的 50%股
份 。 2009 年 6 月 9 日 杜 某 枝 、杜 某
芳（杜 某 枝 之 妹）及 李 某 与 何 某 某
签 订《加 油 站 转 让 协 议 书》，将 该
加 油 站 转 让 何 某 某 。 郭 某 某 将 李
某、何某某诉至邢台市桥西区人民
法院，要求确认李某处分邢台市某
加油站的行为无效及李某、何某某
签订的协议无效。终审法院认定：
李 某 在 未 征 得 合 伙 人 郭 某 某 同 意
将 涉 案 加 油 站 转 让 给 何 某 某 的 情
况下，作为受让人的何某某不构成
善意取得。判决何某某与李某、杜
某枝、杜某芳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
无 效 。 何 某 某 不 服 终 审 判 决 ，于
2016 年 5 月 向 邢 台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申 请 监 督 。 邢 台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提
请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河 北 省 人 民 检 察 院 经 审 查 认
为，终审判决存在应当参加诉讼的当
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
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情形，认
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017 年 3
月，依法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
抗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发
回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重审。邢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何某某在
受让时为善意，且支付了当时的市场
合理价格，何某某合法有效的取得了
涉案加油站的所有权。最终驳回郭
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三：周某与丁某、李某、计
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监督案

2015 年 6 月 ，王 某 作 为 丁 某 的
委 托 代 理 人 与 李 某 签 订 了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该 合 同 由 被 告 计 某、周 某

作为担保人署名。合同订立后，李
某给付丁某购房款及定金共计 148
万元，尚欠 112 万元未给付。周某
曾 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 向 丁 某 出 具

“ 事 实 确 认 书 ”一 份 ，陈 述 了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的 订 立 过 程 及 履 行 情
况。2016 年，丁某将李某、计某、周
某起诉至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剩余房款、
利息及滞纳金。一审法院认为,周
某作为担保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丁
某 出 具“ 事 实 确 认 书”的 行 为 表 明
丁 某 已 在 担 保 期 间 内 向 其 主 张 了
权 利 ，故 周 某 的 担 保 责 任 不 能 免
除。一审法院判决：李某给付丁某
房款及欠款利息，周某承担连带责
任 。 二 审 法 院 维 持 原 判 。 周 某 不
服 ，向 承 德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申 请 监
督，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向河
北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
终审法院依据周某出具的《事实确
认 书》，认 定 在 保 证 期 间 届 满 后 丁
某 已 在 担 保 期 间 内 向 周 某 主 张 了
权 利 ，证 据 不 足 ，适 用 法 律 错 误 ，
依 法 向 河 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提 出
抗 诉 。 抗 诉 后 ，再 审 法 院 撤 销 原
一、二 审 判 决 ，改 判 驳 回 丁 某 要 求
周某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

案例四：边某、定州市某大理
石厂、某石业有限公司与债权人民
间借贷纠纷监督案

自 2004 年 5 月 起 边 某 陆 续 多
次向债权人借款，2013 年 1 月 27 日
边 某 向 债 权 人 出 具 了 由 定 州 市 某
大 理 石 厂（法 定 代 表 人 为 边 某）、
某石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边
某）作 为 连 带 担 保 人 的 借 据 一 张 ，
约定借款金额为 1489 万元，按月息
2% 计 息 。 后 边 某 未 偿 还 本 金 、利
息及违约金，债权人向定州市人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一 审 中 边 某 向 法
院提交了 105 张借据（借据约定利
息为月息 2 分至 10 分不等），以证明
1489 万借款是高息复利形成。定州
市人民法院判决：边某偿还债权人
借 款 1489 万 元 。 定 州 市 某 大 理 石
厂、某石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偿还
责任。边某、定州市某大理石厂、某
石业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保
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保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裁 定 驳 回 再 审 申
请。边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定 州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对 边 某 提
交的 13 份新证据认为符合新证据
的法律规定，并对法院审理卷宗进
行全面审查，认为本案存在高息复
利情况，法院认定原审判决事实不
清 ，适 用 法 律 错 误 ，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 向 保 定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提 请 抗
诉 。 保 定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向 保 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提 出 抗 诉 。 后 经 定
州市人民法院重审，依法改判借款
人 边 某 偿 还 债 权 人 308.214248 万
元 ，后 债 权 人 上 诉 ，保 定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维持再审一审判决。

案例五：韩某某与于某某、董
某某追偿权纠纷监督案

在董某某、韩某某二人第二次
离婚诉讼期间，董某某在于某某的
担 保 下 向 尚 某 某 借 款 35 万 元 ，因
借 款 人 董 某 某 未 按 期 偿 还 出 借 人
尚 某 某 的 借 款 而 形 成 诉 讼 。 后 经
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由 担 保 人 于 某 某 代 董 某 某 偿 还 尚
某 某 30 万 元 ，以 上 款 项 董 某 某 一
直 未 偿 还 于 某 某 。 2015 年 7 月 于
某 某 起 诉 至 衡 水 市 桃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董 某 某、韩 某 某
二 人 共 同 偿 还 原 告 于 某 某 代 为 偿
还 的 借 款 30 万 元 及 利 息 损 失 9000
元 。 董 某 某 经 法 院 传 唤 拒 不 到 庭
应诉，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未传
唤韩某某到庭说明情况,即作出民
事判决。该法院认为，于某某作为
董某某的借款担保人，履行了保证
义务后，依法取得向董某某的追偿
权 。 董 某 某 的 借 款 行 为 发 生 在 董
某 某与韩某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董某某、韩某某作为夫妻应共同偿还

于某某的欠款 30 万元及利息损失。
韩某某不服，向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再
审驳回韩某某的再审申请。韩某某
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衡 水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经 审 查 认
为 ，董 某 某、韩 某 某 二 人 第 二 次 离
婚诉讼期间一直处于分居状态，法
院判决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债务，存
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问
题，向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
诉 。 衡 水 市 桃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作 出
再 审 民 事 判 决 ，判 决 ：撤 销 原 审 判
决 ，判 令 董 某 某 偿 还 于 某 某 30 万
元及利息，驳回于某某对韩某某的
诉讼请求。

案例六：赵某民间借贷纠纷监
督案

赵某与李某某原为夫妻，2001
年 双 方 经 法 院 判 决 离 婚 。 后 又 共
同在一起生活，但并未办理复婚手
续。2014 年 3 月和 6 月李某某为刘
某出具收条两张，共计 40 万元，并
于 收 款 当 日 与 河 北 某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借 款 合 同 两 份 。 后 河
北 某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因 涉 嫌 非
法 吸 收 公 众 存 款 被 立 案 侦 查 。 刘
某 将 李 某 某、赵 某 诉 至 法 院 ，要 求
二 人 偿 还 借 款 。 两 审 法 院 均 以 李
某 某、赵 某 系 夫 妻 ，该 借 款 为 夫 妻
共 同 债 务 为 由 ，判 决 ：李 某 某 、赵
某 立 即 偿 还 借 款 40 万 元 及 利 息 。
李 某 某、赵 某 不 服 二 审 判 决 ，向 河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裁 定 驳 回 再 审 申
请。李某某、赵某不服向检察机关
申请监督。

邯 郸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经 审 查 认
为，法院未依职权进行调查即认定
赵 某、李 某 某 为 夫 妻 关 系 ，违 反 法
律规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
证明；并且二审法院在未依法通知
赵 某 进 行 询 问 的 情 况 下 即 作 出 判
决 ，剥 夺 了 赵 某 的 辩 论 权 利 ，向 邯
郸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提 出 再 审 检 察
建议，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采
纳再审检察建议并改判。

案例七：卢某土地承包经营权
纠纷监督案

卢某 1999 年二轮承包耕地 2.8
亩，与村集体签订 30 年承包合同，
该地与同村村民卢某亮土地相邻，
卢 某 亮 土 地 是 经 他 人 转 让 所 得 。
卢 某 主 张 卢 某 亮 在 拉 土 垫 宅 基 地
时 ，侵 占 了 自 己 的 耕 地 ，村 委 会 及
乡有关部门多次调解未能解决，影
响 自 己 土 地 确 权 。 卢 某 以 卢 某 亮
侵 犯 了 其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诉 至 法
院 ，要 求 对 方 返 还 耕 地 并 赔 偿 损
失。卢某并向法院提交了《土地承
包 经 营 权 证 书》《土 地 承 包 合 同 证
书》、村 委 会 的 证 明 等 证 据 ，一 审
法院认为卢某提交的证据中《土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书》《土 地 承 包 合 同
证 书》证 明 了 卢 某 分 得 土 地 情 况 ，
村 委 会 证 明 只 能 证 明 双 方 存 在 纠
纷 并 经 乡 有 关 部 门 对 双 方 纠 纷 进
行过调解，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对
方 侵 权 的 主 张 ，遂 驳 回 其 诉 讼 请
求。卢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沧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中双
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法院判决
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卢某申请
再 审 亦 被 驳 回 后 向 检 察 机 关 申 请
监督。

卢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并
提交两份新证据，沧州市人民检察
院 经 审 查 认 为 符 合 新 证 据 的 法 律
规 定 ，并 经 调 查 核 实 ，查 明 案 件 事
实 ，认 为 新 证 据 足 以 推 翻 原 审 判
决，遂提请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
抗 诉 。 河 北 省 人 民 检 察 院 经 审 查
向法院提出抗诉，河北省高级人民
法 院 指 令 沧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再
审 。 沧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最 终 改
判卢某亮返还申请人卢某承包地。

案例八：承德某公司与高某、
李某某、北京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纠纷监督案

2009 年 3 月 18 日 ，高 某 、李 某
某 与 北 京 某 公 司 签 订 了 股 权 转 让
合同，欠付该公司股权转让款等合
计 2310356 元 。 2014 年 9 月 26 日 ，
高 某 、李 某 某 伪 造 承 德 某 公 司 公
章 ，以 该 公 司 名 义 出 具《还 款 担 保
书》，为 上 述 欠 付 的 股 权 转 让 款 提
供担保。2015 年 2 月 11 日，北京某
公司诉至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
要求高某、李某某与承德某公司连
带 给 付 欠 付 款 项 。 在 诉 讼 中 ，高
某、李某某再次使用伪造的承德某
公司公章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律
师代表承德某公司参与民事调解，
在 承 德 某 公 司 对 诉 讼 毫 不 知 情 的
情况下，与北京某公司达成了由承
德某公司与高某、李某某共同给付
股权转让款的调解协议。2015 年 3
月 30 日 ，法 院 依 据 调 解 协 议 作 出
（2015)双桥民初字第 836 号民事调
解书。

承 德 某 公 司 认 为 上 述 民 事 调
解书涉嫌虚假诉讼，向检察机关申
请监督。

承德市人民检察院通过调查核
实取证，并对本案关键性证据进行
深入分析，认为该案系虚假诉讼案，
依法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
诉。法院再审后撤销了该案民事调
解书，驳回了由承德某公司承担连
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

案例九：李某某与张家口某公
司虚假诉讼监督案

2013 年 10 月份，张家口某公司
董 事 长 孙 某 某 因 筹 建 公 司 向 某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宋 某 某 先 后 三 次 借 款
共 计 1000 万 元 。 后 双 方 因 还 款 发
生纠纷，宋某某指使李某某向张家
口 市 万 全 区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法 院 立 案 受 理 适 用 简 易 程 序 调 解
结 案 ，并 作 出 民 事 调 解 书 ，认 定 张
家 口 某 公 司 偿 还 李 某 某 借 款 本 金
1000 万元。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法
院 将 张 家 口 某 公 司 的 财 产 进 行 查
封扣押，孙某某以该案涉嫌虚假诉
讼为由，向张家口市万全区人民检
察院申诉。

张 家 口 市 万 全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对 当 事 人 的 经 济 能 力 及 当 事 人 双
方进行了详细调查核实，认为该案
确系存在虚假诉讼，向张家口市万
全 区 人 民 法 院 发 出 再 审 检 察 建
议 。 后 张 家 口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作
出 裁 定 书 指 令 该 案 由 怀 安 县 人 民
法院再审，怀安县人民法院再审判
决驳回了李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十：范某琴和范某梅虚假
诉讼监督案

2014 年 4 月 ，张 某 某 和 范 某 琴
向河北某典当公司（法定代表人为
贾 某 某）借 款 380 万 元 ，借 款 期 限
三个月。2014 年 7 月借款到期后，
张某某和范某琴未能按时还款，河
北 某 典 当 公 司 将 其 二 人 起 诉 至 盐
山县人民法院。经调解，双方自愿
达 成 协 议 ：至 2015 年 1 月 1 日 前 ，
张 某 某 和 范 某 琴 付 清 河 北 某 典 当
公司 380 万元，如不能按调解书的
内容自动履行，河北某典当公司按
380 万元本金申请强制执行。履行
期 限 到 期 后 所 欠 债 务 仍 未 归 还 。
2014 年 5 月 ，范 某 梅（范 某 琴 的 姐
姐）以 范 某 琴 向 其 借 款 50 万 元 购
房 ，到 期 未 能 还 款 为 由 ，将 范 某 琴
诉 至 沧 州 市 运 河 区 人 民 法 院 。 法
院作出调解：被告范某琴用四套房
产偿还原告范某梅借款 50 万元。

河北 某 典 当 公 司 认 为 范 某 梅
与 范 某 琴 虚 构 事 实 、恶 意 串 通 、
逃 避 执 行 ，损 害 了 其 合 法 权 益 ，
向 沧 州 市 运 河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申 请
监督。

检 察 机 关 对 本 案 通 过 询 问 当
事 人 及 律 师 并 对 银 行 转 账 等 进 行
详细调查核实，发现本案诸多虚假
诉讼情形，向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
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建议法院依
法 再 审 。 沧 州 市 运 河 区 人 民 法 院
再 审 后 改 判 ：撤 销 原 民 事 调 解 书 ，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3 月 9 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了《党委（党组）落实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主 体 责 任 规
定》，这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
要 举 措 ，为 新 形 势 下 推 动 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
了制度引擎。笔者认为，我们
各级检察院党组应深入学习
贯彻《规定》，领会精神，把握
重点，紧紧扭住“责任制”这
个“牛鼻子”，着 力 推 出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全 面 从 严 治 检 的
实 招 硬 招 ，全 面 充 分 高 效 地
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
员 领 导 干 部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
为开创检察机关党的建设新
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应做到教育有方应做到教育有方，，建构检建构检
察机关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察机关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
体系体系。。各级检察院党组应把
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作为第
一门专业课程，运用系统的方
法、务实的方法、创新的方法抓
政治培训，抓党性教育，抓学用
结合，保证学习时间充分、重点
突出、方法灵活、效果扎实。要
在学习培训中增强政治功力，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
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要在学习培训
中把握全面从严治党重点，进
一步明晰党的政治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
律建设的各项要求。要在学习
培训中强化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制，实现“千斤重担大家挑、人
人肩上有目标”，把检察机关全
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检的
主体责任落地落细落实。

应 做 到 严 管 到 位应 做 到 严 管 到 位 ，，增 强增 强
检察机关全面从严治党的制检察机关全面从严治党的制
度 刚 性度 刚 性 。。 要 把 真 管 真 严 、敢
管 敢 严 、长 管 长 严 ，贯 穿 检
察机关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
程。其核心是让制度具有刚
性，让纪律长出“牙齿”。要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
制度执行到位，锻造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灵魂，坚
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要严在经常、严在实
处，以严格标准检查考核，实现闭环式管理，确保各
项任务都做到部署得当、落实有力、效果突出。要
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用纪律处分上的层层加
重，倒逼主体责任上的层层加强。

应做到融合紧密应做到融合紧密，，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和检察业务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和检察业务
互促共进互促共进。。要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
署、同推进、同考核，做到两手抓、双胜利。要从政治
高度、业务角度、战略深度来思考检察全局工作，把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价值追求。要
把党建工作活力转化为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动力，推
动“四大检察”“十项检察业务”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增
强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应做到导向鲜明应做到导向鲜明，，培育检察机关全面从严治党培育检察机关全面从严治党
的 蔚 然 政 风的 蔚 然 政 风 。。 检 察 机 关 在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上 必 须 走
在前列，要让旗帜鲜明讲政治、聚精会神抓专业、正
风 肃 纪 管 队 伍 始 终 成 为 检 察 机 关 的 主 旋 律 。 要 在
选人用人上亮明标准，把政治标准作为首要标准，
把 廉 洁 问 题 作 为 否 决 事 项 。 要 在 司 法 办 案 上 严 格
奖惩，加强对检察官办案的立体化、全域化、信息化
监督。要在监督追责上展现决心，建立健全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考核制度。

应做到示范引领应做到示范引领，，争当检察机关全面从严治党的争当检察机关全面从严治党的
旗帜标杆旗帜标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
成员重任在肩，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身体力行，当
好表率，真正做到“子帅以正”“向我看齐”。要在对党
绝对忠诚上带好头，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始终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结合
检察工作实际贯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坚定不移，在
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敢于斗争。要在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上带好头，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

“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充分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
的锐利武器，努力使检察机关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来、
实起来、活起来。要自觉接受各方监督，清醒认识领
导干部岗位的特殊性、重要性，激发自我革命精神，带
头接受党内监督，主动向党组织交心交底，正确对待
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真正学会在日光灯下干事、在紧
约束下工作。要在保持清正廉洁上带好头，严格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地位观、利
益观，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时
刻防范和抵制特权思想，持续抓好领导干部过问或干
预插手检察办案等“三个规定”的落实，真正做到公正
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要强化自律慎
独慎微，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忠
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
正廉洁的共产党人价值观，正确处理公和私、义和利、
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等重大关系，讲修养、讲道德、
讲廉耻、讲诚信，以德养廉、以俭修身，始终保持高尚
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要培育传承良好家
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防他们插手
自身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或人事安排，严禁借用自身职
权及影响力谋求特殊照顾，特别要教育家属子女谨
言慎行，高度重视防范“围猎”现象，用良好家风筑
起拒腐防变的坚固“堤坝”，努力在检察系统和全社
会树立党员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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